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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甲與乙賭博，甲賭輸了新臺幣（下同）四十萬元，就把身上全部的現金二十萬元當

場給了乙，不足的二十萬元，甲就寫了一張借據並當場交給乙。甲事後很不甘心，

既不想還積欠的二十萬元，也想向乙要回賭輸已給付的二十萬元，請問依法甲是否

有此權利？（25 分） 

二、甲是 A 屋所有人，乙是 B 屋所有人，A 屋與 B 屋相鄰，B 屋是乙的住所，甲則不住

在 A 屋。甲欲出售 A 屋，就在 A 屋的外牆張貼出售廣告，張貼時間已久，廣告上聯

絡電話已經模糊。丙看到 A 屋出售廣告，有興趣購買，廣告上看不清楚電話，就向

乙詢問 B 屋相關事宜，因 A 屋與 B 屋使用執照相同且格局面積都相同，乙也帶丙去

看 B 屋隔間等屋況，並從 A 屋四周察看 A 屋，丙也自行申請 A 屋登記謄本確認 A
屋的標示與產權資料。乙認為丙有購買意願，想賺取仲介費，並從附近交易行情，

認為甲會願意以兩千萬元出售，就向丙謊稱他有得到甲的授權以兩千萬元以上出賣 A
屋，為避免他人捷足先登，丙要儘快與他簽訂買賣契約。丙看過許多房屋，乙所陳

述的 A 屋出賣條件，他感到滿意，也想以兩千萬元買到 A 屋。因此，乙就以甲的代

理人身分與丙簽訂 A 屋買賣契約。之後乙通知甲他已經代甲簽訂了價金為兩千萬元

的 A 屋買賣契約，甲置之不理。請問丙可主張何種權利？（25 分）  

三、試就肯亞政府將我國涉嫌詐欺罪之人民交給中國大陸並強行押解赴大陸審判一案，

分析並討論我國刑法有關管轄權之規定是否有需修正之處？如果需要修法，試以法

務部之立場建議修那幾個條文？（25 分） 

四、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犯貪污罪應如何處罰？試分析正犯與共犯及共犯從屬性之各種

可能，並檢討民國 94 年刑法修法對此有無待商榷之處？（25 分） 


